公司岗位体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公司各级组织的使命、职能能够有效分解和落实到岗位（即职位），建立、健全和规范公司各级组织的岗位体系，为员工招录选配、教育培训、绩效考评、薪酬激励提供依据，建设以岗位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岗位体系管理是指对岗位设计或修订过程、内容的管理。岗位设计/修订的内容包括岗位的设立、变更和撤销，岗位使命、职责、目标、任职资格的确定，岗位价值评估、职类、职种、职层、职级划分等。 
第三条 公司两级人力资源部门是岗位体系的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岗位体系设计或修订工作。必要时，聘请咨询专家指导岗位体系设计或修订工作。公司各级业务部门必须全程参与、配合本部门岗位设计与修订工作，部门负责人必须自觉履行直线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责任，推动和保证本部门的使命、职能明确地、稳定地分解落实到岗位上，在与人力资源部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做出清晰、规范的岗位定义与描述。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各级职能管理部门。 
[bookmark: _GoBack]第二章 岗位设计、修订的依据、前提和原则 
第五条 组织的使命（即组织定位）、职能、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是岗位设立的依据；如果组织的定位、职能、管理层次尚未明确，不宜进行岗位的设计或修订；只有在公司战略、管控模式、组织结构、组织定位、职能、管理层次发生变化时，组织内部的岗位体系才可以设计或修订。 
第六条 在组织结构设计和岗位体系设计前必须分层进行工作分析。公司层次的工作分析确定公司的管控模式、组织结构、组织使命和职能；部门层次的工作分析确定和识别部门的基本职能（一级职能）、派生职能（二级或三级职能）和部门级流程；岗位层次的工作分析把部门使命和职能分解和落实到岗位上，并据此设计岗位体系、理清岗位级流程。应采用观察法、日志法、访谈法、行为事件法、资料分析法、调查问卷法等方法全面采集、整理、分析部门工作信息，提炼、归纳并分解出稳定的、可落实到员工的一组任务及其责任集合。 
第七条 岗位必须根据组织职能的分解情况设立。岗位是一组抽象的任务及其责任的集合，组织职能及其责任必须采用相近阶段或相似技能作为分解基准、逐步分解为这种相对独立的任务责任单元；为规避岗位形成职责的严重交叉、空白，每一步职能或责任的分解必须采用同一基准。 
第八条 岗位体系的设计和修订必须符合如下原则或禁忌： 
（一）人岗分离原则——岗位的设立、变更或撤销的目的是为了分解落实组织的使命和职能，不是给具体的人作肖像素描。必须先设立岗位，后选配员工；员工要适应岗位，而不是岗位要适应员工。因此，岗位的设立、变更、撤销必须抛开具体的人，禁止因具体员工设立、变更、撤销或定义岗位。 
（二）职责设岗原则——就是根据组织职能纵向分解后相对独立的任务责任单元来设岗。岗位是指基于相近阶段或相似技能的一组工作任务及其责任的抽象集合，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工作事项、一项具体的业务活动、一个具体的工作方法。因此，禁止岗位因具体事项、具体活动、具体方法而设立、变更或撤销。 
（三）整合整分原则——合并职责可以精简岗位，分解职责必然增加岗位；合并、分解的基准要么是相近阶段，要么是相似技能；究竟合并到多大、分解到多小，关键是要确保岗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作阶段、需要一组相对完整的专业技能、产出相对独立的工作成果，有利于工作在岗位内部形成流程闭环、有利于岗位任职者的招录选配，也有利于岗位任职者的绩效衡量；禁止设立单一节点、单一技能、没有明确的绩效或成果的岗位，也禁止一个岗位的职责范围覆盖上级岗位或另外一个同级岗位。 
（四）责权相宜原则——岗位责任的履行需要赋予适宜的权限（人事、财务、信息、资源调配权）作保证，设立岗位时必须同步考虑该岗位权限的配置。禁止设立责任、权限严重不对等的岗位，譬如不越权或夺权就无法履行责任的岗位。 
（五）责能适配原则——岗位责任的履行需要员工的能力素质作保证，设立岗位必须同步考虑任职资格条件，即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既要禁止设立那些要求全能员工或超人的岗位，也要禁止设立那些对员工能力素质没有基本要求的岗位。 
（六）有效幅度原则——上级岗位能够直接指挥和监督下属岗位员工的数量与组织的管理层次有关，管理幅度小则管理层次多，管理幅度大则组织更为扁平。职能管理部门的管理层次一般不超过3级，一个上级岗位的合适的管理幅度是5-9名下属员工。 
（七）岗数最小原则——一个岗位对员工履职技能的要求尽可能宽泛、工作流程尽可能在岗位内部形成闭环，岗位工作负荷尽可能饱满，防止员工技能单一、工作负荷不饱满、减少岗位之间的内耗，岗位尽可能按照相似技能、相近阶段进行整合性精简，以实现岗位数量最小。岗位数量与岗位定员（人员编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岗位可以配备多个员工。禁止为了人员编制而过度细分岗位，导致把相对完整的相似技能或相近阶段人为分割为单一技能、单一环节。
（八）规范原则——应该规范岗位体系设计和修订的程序和内容。岗位的设立、变动和撤销必须遵循公司的岗位管理流程；岗位必须采用2-9个汉字命名，体现岗位的核心职责；以岗位说明书定义、描述岗位的名称、编码、职类、职种、职等、职级、使命、职责、隶属关系、任职资格条件、岗位价值分级、工作目标或关键绩效指标等要素；在同一或同类人事组织内，岗位说明书采用统一、标准的模版、采用清楚、规范、实在的描述语言、建立规范、标准的岗位目录、岗位说明书  
第三章 编制、发布和维护岗位说明书 
第九条  岗位设计和修订工作的最终成果是岗位说明书，应根据工作分析结果和部门岗位目录来编制岗位说明书。 
第十条  岗位说明书的构成要素包括：岗位基本信息、岗位使命、岗位职责、岗位权限、岗位任职资格、岗位的关键绩效等，分别说明如下： 
（一）岗位基本信息包括岗位名称、隶属组织、直接上级、直接下级、工作联系、职族类别（岗位的横向分类——职类／职种）、岗位等级（岗位的纵向分级——职层／职级）、岗位编码、岗位编制等。其中：公司岗位从横向上一般分为管理类、专业职能类、工程技术类、营销类、行政类、党群工作类、辅助类等职类；从纵向上分为A－E等5个职层，一个职层还可以继续细分5－7个职级。 
（二）岗位的使命是指岗位存在的理由、目的和对组织的价值，可以按照“根据／通过……，达到／保证／实现……”的格式进行描述。 
（三）岗位职责是指根据组织职能有效分解为一组基于相近阶段或相似技能的一组工作任务及其责任。岗位职责的描述要清晰、具体，不仅要明确做什么属性的工作，而且要明确为什么结果负责任。
（四）任职资格是指保证任职员工胜任该岗位的能力素质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特征集合，是岗位对任职者提出能力素质要求，包含基本要求、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等4个方面。其中：基本要求是对任职员工的最低要求，主要是显性条件，包括学历、专业、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专业职称、执业资格、行业经验、工作经验、岗位经验等；知识是任职者拥有某一领域信息的总和，包括基本（行业、公司）知识、专业知识；能力是指结构化地运用知识执行任务、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管理技能和专业技能；职业素养是员工在各种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品德修养与工作态度，特别是在无人监管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品行和态度，包括基本职业修养与特殊职业素养。 
第十一条 岗位说明书编制前应由人力资源部门组织比较系统的培训，以确保业务部门人员掌握岗位的概念、岗位要素的内涵、编写的方法或技巧。 
第十二条  各业务部门负责组织编写本部门的岗位说明书，一般由任职员工编写初稿，部门负责人审核修改；人力资源部门或咨询专家组负责提供指导服务、组织会议进行评审修订。 
第十三条  部门岗位说明书以公司文件发布，并定期维护、修订和更新，以确保岗位说明书的适应性。 
第四章 评估岗位价值 
第十四条  为了衡量公司所有岗位之间的相对价值大小，建立岗位价值分级序列，为岗位薪酬核算支付提供依据，必须选取科学评估方法、工具对岗位在组织中的影响范围、职责大小、劳动强度、工作难度、任职资格、岗位环境条件进行综合量化评估，以获得岗位的薪等、薪级或薪点。
第十五条  岗位价值评估可以根据适用条件选择因素比较法、因素计点法、分类法和排序法等4种方法。公司两级职能管理部门的岗位价值评估宜采用虽然复杂、但比较精确的因素计点法；在同一组织范围内必须采用一种岗位价值评估方法。 
第十六条  两级人力资源部门负责组织岗位价值评估工作，必须组建评估专家小组和数据处理小组，并对其进行岗位价值评估知识和方法的培训。评估专家小组由人力资源专家、熟悉公司业务流程和产品的专家、不同职层员工和员工代表构成，人数一般控制在10－20人之间。数据处理小组由掌握数据统计方法、熟悉数据处理工具和流程的人员组成，人数一般控制在5人左右。 
第十七条  岗位价值评估应选取适应的评估模型以明确岗位价值的 评估要素、量化计分标准。一般的，岗位在组织中的影响范围、职责大小、劳动强度、工作难度、任职资格、岗位环境条件是岗位价值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设计系统的评价指标、计分标准和权重。 
第十八条  根据岗位价值评估分值（计点）大小，公司岗位价值从高到低按分数段分为A、B、C、D、E等5个职层或职等（对应5个薪等），每个职层又可以分为5－7个职级（对应5－7个薪级）。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所涉及的流程、表单或实施细则等未尽事宜，可由人力资源部在本办法基础上做出补充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公司人力资源部。

